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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老龄办发〔2023〕1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长宁区“敬老月”活动的通知

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各委员单位：

今年 10 月是全国第十四个“敬老月”，10 月 23 日（重阳

节）是全国第十一个“老年节”，也是上海第 36 个“敬老日”。

根据全国老龄委、上海市老龄办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“敬老月”

活动的要求，为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传统美德，营造养老孝老

敬老社会氛围，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将组织开展 2023 年长宁区“敬

老月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宗旨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

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），在全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、内

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，树立积极老龄观，促进健康老龄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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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力打造适老宜居社会环境，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大力弘

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，不断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

安全感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推进无障碍环境共建共

享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

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加强宣传贯彻，共建共享无障碍环境。广泛开展《无

障碍环境建设法》宣传活动，推动法律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

进单位，坚持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、线上线下相结合，宣

传无障碍环境理念，普及无障碍环境知识，提升全社会的无障碍

环境意识。持续推进“智慧助老”行动，引导志愿服务组织、涉

老社会组织等面向老年人开展运用智能技术培训等活动，帮助老

年人学习使用电子设备。支持涉老社会组织开展 2023 年老年智

慧出行志愿服务行动。进一步扩大出租车电召和网约车“一键叫

车”服务覆盖面。积极开展“社保服务进万家”主题活动，大力

宣传推广社保线上线下便民服务举措。

(二）动员各界力量，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。动员组织

广大党员干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志愿者服务组织等社会

各界力量，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，重点对独居、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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巢、留守、失能、重残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进行走访慰

问，倾听群众呼声，传递暖心关怀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，排查化

解涉老矛盾纠纷。广泛动员志愿服务组织、社会组织、爱心企业

等开展志愿助老服务活动。组织动员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参与青年

志愿者助老“金晖行动”。

敬老月期间，各街道（镇）应积极开展走访慰问工作，对辖

区内所有百岁老人及部分困难老人（困难老人数与百岁老人数比

例不低于 1:1）进行逐一走访慰问，慰问标准可参照市、区救助

帮困标准，由各街道（镇）相应预算专项支出。

（三）优化为老服务，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。持续加强养老

诈骗防范治理，重点加强电信网络诈骗、非法集资等风险监测和

预警提示，严厉打击食品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犯罪活动，

强化老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着力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。加大老

年人反诈知识宣传力度，发布典型案例，打造宣传品牌，切实增

强老年人防范意识。支持法律援助机构、公证机构等组织开展形

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，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，让法律服务

更好惠及老年人群体。制作播出“守护夕阳”老年普法宣教广播

系列节目，组织开展老年普法教育进社区活动。

（四）普及健康知识，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。大力宣传老年

人健康管理、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、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、糖尿

病患者健康管理、中医药健康管理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

策，普及疫苗接种、老年常见病和慢性病防治、伤害预防、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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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、心理健康、生命教育等健康知识。深入开展老年口腔健康、

老年营养改善、老年痴呆防治促进和老年心理关爱活动，促进健

康老龄化。积极开展中医健康体检、健康指导、健康管理等服务。

举办老年健康知识大赛。

（五）丰富文体活动，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。充分利用老

年大学优势，积极组织开展广场舞、健步走、歌咏、阅读、书画、

摄影等适合老年人的文体活动。广泛开展“九九重阳”全民健身

主题活动，加强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导，举办老年人健身交流、培

训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技能，推广太极拳、

八段锦、五禽戏等传统运动项目。鼓励在“重阳节”当天免费向

老年人开放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，推动公共体

育场馆为老年人提供优惠服务。支持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养生

旅游、医疗旅游等休闲度假类产品。将残疾老年人健身体育纳入

全民健身整体安排，推出更多适合残疾老年人的康复健身体育方

法和活动。

（六）强化宣传倡导，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社会氛围。结合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组织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等活动，

在全社会凝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广泛共识。大力宣传老龄系

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典型事迹，激励引导广大老龄工作者学

习先进、奋斗奉献。鼓励创作播出敬老题材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

作品，开展敬老养老助老公益广告征集暨展播活动，播放人口老

龄化国情教育推荐影片。以寻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为载体，选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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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孝老爱亲家庭典型。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

行动，推动营造关心爱护老年人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谋划。区老龄委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

视“敬老月”活动，切实加强对本条线活动的组织领导，做到提

早谋划、精心安排、统筹推进。同时，要加强与区老龄工作委员

会办公室的沟通协调，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、行业的优势，整合

资源，打造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宣传活动。

（二）灵活创新，注重实效。要创新活动形式，丰富活动内

容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

神，不搞铺张浪费，不搞形式主义。

（三）面向基层，扩大影响。要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群众，

注重统一组织活动和群众自发开展活动相结合，充分发挥涉老社

会组织作用，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。充分利用主流媒体、新媒

体、自媒体平台，加强对“敬老月”活动的宣传报道，不断扩大

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。

各委员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组织开展“敬老

月”活动。请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前将“敬老月”活动情况统计

（见附件 1）、活动照片（请备注好文字说明）和活动总结电子

版报至区老龄办。

联系人：胡晋阳，姚翠燕

联系电话：220512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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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yaocy@shcn.gov.cn

附件：1.2023 年“敬老月”活动情况统计

2.2023 年敬老月期间慰问独居、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并赠

送长寿面活动的实施方案

长宁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mailto:bainan@shcn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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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3 年“敬老月”活动情况统计

单位：

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简介 活动时间
活动参与人

数（老年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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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3 年敬老月期间慰问独居、养老机构入住老人

并赠送长寿面活动的实施方案

一、慰问时间

敬老月期间（2023 年 10 月 1 日—10 月 31 日）完成社区老

人长寿面的赠送活动。

二、慰问对象

对全区 60 岁以上、户籍在本区或在本区常住的独居和养老

机构等老人进行敬老慰问，并向老人赠送长寿面。

分发数量

序号 单位 份数

1 新 华 1585

2 江 苏 1429

3 华 阳 1244

4 周家桥 1141

5 天 山 1692

6 仙 霞 2396

7 虹 桥 1309

8 程家桥 591

9 北新泾 1428

10 新泾镇 1890

11 养老机构 795

总计 15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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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慰问形式

由区老龄办统一定制长寿面，在商定的时间送达各街道

（镇）；各街道（镇）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组织居委干部或结对志

愿者上门看望并将长寿面送到老人手中。各养老机构长寿面由区

民政局统一发放。

上海市长宁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8 日印发


